
九江市林长办公室关于印发

九江市林长巡林实施办法

各县（市、区）林长办公室：

《九江市林长巡林实施办法》经2020年市级总林长会议审议通过，

并报请市级总林长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九江市林长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9 日

​ 九江市林长巡林实施办法

为全面推进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跨越，落实林长制不

是“冠名制”，而是“责任田”，根据《江西省林长巡林工作制度》和市

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结合实

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林长，是指市、县两级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

以及乡、村两级林长、副林长。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巡林，是指各级林长通过巡访、调研、督导等方

式，督促指导责任区域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发现并协调解决森林资

源保护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三条 市、县二级林长办公室负责服务保障同级林长巡林工作。乡、

村两级林长巡林相关工作由县级林长办公室指导，乡级林长办公室具体

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各级林长办公室应建立同级林长责任区域森林资源清单和

林长工作提示函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向林长提供《林长责任区域森林资

源清单》（以下简称《资源清单》）和《林长工作提示函》（以下简称

《提示函》）。

《资源清单》是指林长责任区域森林资源基本情况，以及一段时期

内的变动情况。第一次《资源清单》内容为林长责任区域森林资源、湿

地草地基本情况，包括森林覆盖率、活立木蓄积、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

量、林地面积、森林面积、享受各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生态公益林和

天然商品林面积、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古树名木情况、湿地草地面积

等。相关数据为最新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或者森林资源年度更新数

据。之后的《资源清单》内容主要是林长履职期间责任区域内森林资源

保护发展情况、森林资源变动（林地征占用、林木采伐和森林督查）情

况，以及存在问题和整改情况等。原则上《资源清单》在森林资源年度

更新出数后，每年提供一次。

《提示函》是指因责任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专项工作需要，提

醒告知相关林长及时开展巡林，督促指导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确保重点

工作顺利推进。



第五条 林长巡林可采取集中巡林和日常巡林两种方式。

集中巡林应根据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期工作需要，由市、县二级

总林长签发总林长令，集中统一开展；日常巡林可根据森林资源保护发

展专项工作需要，由各级林长不定期开展。市级林长巡林以日常巡林为

主。

第六条 各级林长应加大对责任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的巡

林力度。市级林长带头示范，每半年巡林不少于 1 次，县级林长每季度

不少于 1 次。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问题较多或较严重的责任区域，责任区

域林长应加密巡林频次。

第七条 根据各级林长职责，林长巡林主要内容包括：

（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情况；

（二）上级生态环境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下级林长保护发展森林资

源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贯彻省、市两级总林长会议精神落实情况；

（四）市级总林长、副总林长指示批示的事项；

（五）中央、省级主要媒体曝光的重大涉林事项；

（六）森林资源监管体系建设及“一长两员”履职情况；



（七）林地林木管理、天然林和公益林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自然保护地管理、古树名木保护、湿地草地保护、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

生物防控等情况，以及涉林案件查处情况；

（八）国土绿化、重点区域绿化美化彩化珍贵化建设、低产低效林

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工作等情况；

（九）其它需要巡林的事项。

第八条 林长巡林结束后，同级林长办公室应及时整理巡林记录，并

存档备查。对巡林发现的问题，林长办公室应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

管理，及时将问题移交相关单位调查处理，并向相应林长报告处理结果

或整改情况。

第九条 各级林长办公室考核评价下一级林长制年度工作时，应将林

长巡林情况作为重要内容，重点考核林长巡林工作推进情况，以及发现

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到位等情况，并通报考核评价结果。

第十条 各级林长办公室应加强对下级林长巡林工作履职尽责的检

查监督。如未按规定频次和内容开展巡林，或未按规定及时协调解决森

林资源保护发展相关问题，应当给予通报批评，适时下达督办函进行督

办；造成严重后果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追责。

第十一条 各级林长办公室应积极总结和大力宣传林长履职尽责的

典型做法、有效措施及取得成效。



第十二条 根据工作需要，各地可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沙化土地治

理、林业产业发展等其他林业工作纳入林长巡林工作范围。

第十三条 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实施方案或操作

细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